
附件 5

滨州市集采药品进基层考核评估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督促各县市区医保部门做好集采药品进基层

管理工作，规范集采药品销售行为，加强对基层集采药品销

售单位参与集中带量采购的监督管理，建立日常与定期考核

制度，切实发挥集采药品质优价宜的作用，缓解群众就医购

药负担，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集采药品基层销售单位通过配送

企业（包括直接配送的生产企业，以下同）对遴选确定的药

品目录范围内产品进行采购、供应、配送、销售等行为的考

核。

第三条 集采药品基层销售单位和配送企业的考核管理

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

结合。

第四条 建立市、县两级联动，分级考核监管的工作机

制，市医保局重点管理各县（市、区）医保局和配送企业的

工作落实情况；县区医保局重点强化集采药品基层销售单位

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考核结果及日常管理情况，市、县两级医保局

视情将有关结果向相关单位通报。

第六条 集采基层销售单位根据平时药品销售情况，可

在目录范围内自主确定集采药品配备种类，定点零售药店及

民营医院不得少于50种，村卫生室不得少于30种，按照“五

统一”标准实行销售。



第七条 生产企业是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的第一责任人，

配送企业要按照远近结合、城乡联动的方式，统筹做好配送

区域内药品配送，确保药品足额、充分、及时供应。

第八条 集采基层销售单位日常考核的主要内容：

（一）是否真正落实进价公开。

（二）是否真正落实售价公开。

（三）是否落实单独专柜陈列，标识公开，厂家、规格、

价格、监督电话等信息齐全。

（四）是否公开集采产品中选情况。

（五）集采药品配备数量是否满足要求，各品种是否价

格、质量严格落实集采政策。

（六）是否存在相互串通报价、哄抬价格，妨碍公平竞

争的行为。

第九条 在采购周期内，对各县（市、区）集采药品销

售单位纳入数量、药品配备种类、价格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量

化考核，每个年度作为一个考核周期。

第十条 对集采药品销售单位的考核，结合投诉、举报

和平时监督以及执行政策情况进行，总分100分。

（一）集采药品销售单位数量情况，基本分值40分。以

县市区为单位统计，按数量多少依次排序，每降低一个名次

扣5分。高新区因辖区内药店数量有限，单独考核。

（二）集采药品销售单位价格执行情况，基本分值30分。

以县区为单位统计，辖区内每发现一家药店一次价格政策执

行不到位，扣2分，直至扣完为止。



（三）存在问题及时处置情况，基本分值30分。各县（市、

区）医保部门及时解决集采药品销售单位、群众、生产企业、

配送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不扣分。否则，出现一起

不及时处理问题，扣2分，直至扣完为止。

（四）其他需要加减分的情况，不设基本分。出现投诉

举报事项，一经查实，每次扣10分。形成可推广经验或有关

做法经省局认可，每次加5分。

第十一条 结果运用。在日常考核中集采药店违反有关

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严重给予约谈、通报批评、

取消定点资格等方式处理。

（一）不严格执行“五统一”要求。

（二）专柜陈列杂乱，标识不清。

（三）药品不能提供相关供货清单等资料。

（四）提供虚假的药品采购历史资料。

（五）无正当理由，对群众需求的集采药品概不供应的。

第十二条 在日常考核中，生产配送企业违反相关要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严重给予约谈、通报等方式处理。

（一）提供虚假资料、无效文件，存在其他方式弄虚作

假等不正当行为的。

（二）相互串通价格、哄抬价格、妨碍公平竞争的。

（三）恶意申投诉，扰乱正常集中采购秩序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及时配货的。

（五）其他不合理行为。

第十三条 对于配合程度低的生产、配送企业要及时通



报情况，对不能保障稳定供应、超中选价格供应的，各地应

及时约谈督导中选企业或其选定的配送企业，同步报市医保

局，必要时调整药品品种范围，情节严重的将在省级开展的

集中采购活动中采取约束措施。

第十四条 各县(市、区)医保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集采

药品销售单位的监督管理，切实承担起管理责任，对考核中

出现问题的单位要及时约谈、限期整改。


